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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習性。 

三、就藥物回收之執行而言，因宣導不周，國民多對此項機制有所不知。衛生署應加強宣導，

如以廣告之方式，或要求醫院及診所醫師看診時例行提醒，藉此將藥物回收之觀念深植人

心。就藥物回收之執行方面，藥局方面因須負擔額外成本，多不願配合。故衛生署應擬訂

定獎勵辦法促使藥局配合。 

（十七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國際原物料大跌，但國內物價卻不跌反

漲，許多店家張貼漲價公告，理由皆為油電雙漲，然而自經濟

部 4 月 1 日宣布油氣價格合理化方案以來，因國際油價持續下

跌，國內汽、柴油價格自 4 月 9 日起已連續 8 週調降，已經跌

了約一成二，而國內電價還沒漲，政府應即調查相關業者是否

以「油電雙漲」為由故意欺詐消費者，行哄抬物價之實，並應

鎖定國際價格大跌的原物料相關產品，切實調查是否有只漲不

跌情況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際原油、黃金及主要農產品價格近期全面下挫，國際油價（紐約輕原油）5 月 24 日跌破

每桶 90 美元重要關卡，盤中更跌至 89.81 美元，創去年 10 月 21 日以來新低價，自 5 月迄

今跌幅已超過 14%；另據主計總處表示，今年四月底以初級原料為主的美國商品研究局期

貨指數（CRB），較三月底跌 0.8%、較去年同月底則跌 17.4%；其中，棉花、小麥、玉米

及糖等農業原料，分別較去年同月下跌 51.2%、15.7%、12.5%及 9.7%；此外，煤、鎳、橡

膠、錫及鋁等工業原料，也分別較去年同月下跌 27.2%、33.6%、26.7%、29%及 24.6%，也

因此國際榖物類價格（CRB）指數在去年 2 月 9 日上漲至 527.39、8 月 31 日升至 521.96 的

雙高峰，但去年底，12 月 30 日下跌至 432.96 的低點；今年 5 月 14 日又下探至 411.7，5 月

8 日反彈至 443.43，但 CRB 指數仍處於低檔，至於粗糖每磅跌破 20 美分，白銀、銅自 5 月

以來，跌幅也超過 1 成，黃金跌幅也超過 6%以上。 

二、國際原物料大跌，但國內物價卻不跌反漲，據主計總處統計食衣住行樣樣漲，4 月份消費者

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月上漲 1.44%，食物類上漲 2.11%、衣著類上漲 5.92%、居住類上漲 0.89

、交通類上漲 0.14%、醫療保健類上漲 0.62%、教養娛樂類上漲 0.92%。許多店家貼出漲價

公告，理由都是油電雙漲，據行政院消保處表示，迄 5 月 10 日為止，行政院網站「穩定物

價小組專區」及法務部檢舉專線（○八○○○○七○○七）受理的投訴案件，有七十六件

與不合理漲價有關，以食品類卅件最多。 

三、外界關心為何大宗物資價格持平甚至走跌，國內物價卻全無反應，公平會主委吳秀明於 5

月 17 日於本院經濟委員會表示，對物價波動情形都持續在關切，如果發現不正常哄抬、壟



 

 
22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1 期 院會紀錄 

斷情形，也都會加以調查處理。而經濟部長施顏祥也說，會配合行政院「物價穩定小組」

作業，並分析廠商成本，發現異常會跟廠商進行溝通。經濟部並於 5 月 21 日召開「穩定民

生物價相關事宜」會議，邀請十九個產業、公會代表，盼公協會、企業界及政府共同採取

有效措施，讓消費者能感受到穩定物價效果，簽署「穩定民生物價聲明」，第一條聲明，

就是絕不哄抬物價。然而針對近日物價漲幅，與會企業皆表示，僅針對油電成本部分，「

合理」反映售價，並無藉機哄抬。 

四、事實上，自經濟部 4 月 1 日宣布油氣價格合理化方案以來，因國際油價持續下跌，國內汽

、柴油價格自 4 月 9 日起已連續 8 週調降，已經跌了約一成二，而國內電價還沒漲，政府

應即調查相關業者是否以「油電雙漲」為由故意欺詐消費者，行哄抬物價之實，並應鎖定

國際價格大跌的原物料相關產品，切實調查是否有只漲不跌情況。 

（十八）本院黃委員文玲，針對酒駕已經造成無數憾事，據統計，酒駕

歷來都是人員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交通事故的肇因之首，而包

括去年 10 月女消防員賴文莉執勤時被撞成重傷後截肢案、今年

4 月葉少爺酒駕案，以及最近台北市前民防隊長酒駕案，在在引

發社會對於提高酒駕刑責是否應該提高的廣泛討論，但僅提高

酒駕的刑責只是嚇阻並沒有辦法有效杜絕台灣民眾酒駕的習慣

。建議政府相關部門除應加強酒後駕車取締與防制酒後駕車教

育與宣導之外，更應就「指定駕駛」、「搭乘計程車返家」以

及業者應提供酒醉顧客必要交通服務等配套措施，研擬具體的

執行與獎懲辦法，讓「開車不喝酒，喝酒不開車」不只是口號

，讓酒駕所造成的悲劇不再發生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附表：A1 類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表（指造成人員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）

年度 總件數 酒駕件數 比例 

95 年度 2,999 件 705 件 23.51% 

96 年度 2,463 件 543 件 22.05% 

97 年度 2,150 件 474 件 22.05% 

98 年度 2,016 件 386 件 19.15% 

99 年度 1,973 件 399 件 20.22% 

100 年度 2,037 件 412 件 20.23% 


